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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2年资助研究生开展社会调查
活动的通知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、教育基地： 
为帮助研究生更好地了解国情、社情、民情，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领会，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提升能力、增长才干，由中科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提供资助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将在全院研究生中组织开展社会调查项目（以下简称社会调查专项）的申报和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社会调查专项的设立

1.社会调查专项主要用于支持我院研究生利用课余及寒暑假时间，深入基层，到企事业单位、乡村城镇或边远地区开展社会调查，并撰写调查报告。

2.社会调查专项的资助对象为我院在学研究生，每一项目组成员不超过6人。第二年即将毕业的学生不能担任项目负责人。

3.社会调查专项每年设立项目60-80个，每个项目资助金额为5000-10000元。执行时间自申请者的资助项目获批准起，一般不超过1年。

二、社会调专项的选题确定与要求
1.深入实际、深入基层。

应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和相关的方针政策，围绕三农、民生、经济、产业等某一方面，针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、社会现象或社会群体等，确定选题；同时，鼓励研究生深入到革命老区、少数民族地区、边疆地区、贫困地区、新农村建设示范区、大城市周边地区等地，开展社会调查。

2.深入调查、深入思考。

通过多种社会调查方式，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，充分掌握第一手调查资料，全面分析存在问题，认真思考并提出意见与建议，完成调查报告。

3.撰写调查报告，一般不得少于1万字，引用数据等应以第一手调查资料为主，切忌材料的简单堆砌及空泛的议论。

三、社会调查专项的申报与管理

1.受基金会委托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处（以下简称学生处）负责社会调查专项的申报、评审、评估等日常管理工作。

2.社会调查专项的申报和评审程序:

（1）2012年5月组织社会调查专项的申报和评审工作。
（2）申请人（即项目负责人）根据要求开展前期调研，确定选题；提交项目申报表（见附件）等相关材料。
（3）申请人所在培养单位对申请项目进行初审，填写推荐意见后，将项目申报表（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）报至研究生院学生处，并请在报送材料的信封上注明“社会调查专项”字样；同时报送申报材料电子版。

3.社会调查专项批准设立之后，项目组应根据评委会意见对项目策划方案进行修改、完善，按照项目计划书的时间安排开展调查工作。

4.项目执行过半，学生处将统一组织进行项目的中期评估工作。各项目组应向学生处提交项目中期评估报告，汇报项目执行情况及取得的初步成果。

5.项目结束后，各项目组需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及调查报告等材料，学生处将组织专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终期考核。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项目，将予以表彰和奖励。因客观原因不能按计划完成的项目，应说明理由并申请延期。延期最多一次且不超过半年。
四、社会调查专项的经费管理

1.社会调查专项批准设立之后，基金会将核拨资助经费60%，中期评估结束后，对合格项目核拨剩余的40%的经费，对需要整改的项目根据发生的费用清单核拨经费，剩余经费将于结题评估通过后核拨。
2.社会调查专项的经费可用于开展社会调查所需的差旅费、资料费、印刷费、通信费等。
3.跨地区开展调查活动的，参加成员必须事先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费用在资助经费中列支。
4.城市间交通不支持火车卧铺和飞机票的费用报销。
5.住宿费标准不超过每人每天50元；伙食补助不超过每人每天40元；杂费，每人每天不得超过20元，用于市内交通等支出，严格控制出租车费用支出。
6.用于调研活动必要购置纪念品等的费用，不得超过总经费的10%，报销时提供明细清单。
7.所有开支，均需开具正式发票。无法开具发票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及证明人的身份证号（证明人按手印、签字确认）。

8.各项目组进行中期评估时，应同时提交经费使用情况报告、经费清单和相关票据。

9.受资助活动项目结束并通过终期考核的，各项目组向学生处提交活动总结报告的同时，应提交经费使用情况报告、经费清单和相关票据。

10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学生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缓拨经费、中止或撤销项目处理：

（1）未开展实质性工作。

（2）未按要求报送项目执行进展情况。

（3）经费使用不合理或没有按预算使用。

（4）中期评估不合格且整改后仍不合格的。

五、其他

申报材料报送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5月31日。
联 系 人：李佳

联系方式：010-88256075

E-mail：lijia@gucas.ac.cn

附件：1.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社会调查基金资助专项
申报表

2.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调查资助专项项目管理办
法（暂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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